附件2

市级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操作规程

一、明确当年涉农资金使用方向、原则和目标。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召开市涉农资金管理联席会议，结合我省、市“三农”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规划，根据市财政部门明确的各类涉农资金预算额度，明确当年涉农资金使用方向、原则和目标。
 二、制定部门资金分配方案。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市涉农资金管理联席会议明确的当年涉农资金使用方向、原则、目标和各类涉农资金预算额度，制定本部门资金分配方案、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分类报相应牵头部门汇总，资金分配方案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 区分由市级组织实施的项目和由各区统筹实施的项目。(二) 由市级组织实施的项目资金原则上不超过每类涉农资金总额的50%。
三、汇总总体资金分配方案。各类涉农资金牵头部门汇总各业务部门提交的资金分配方案、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依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意见》、《预算资金使用审批暂行办法》、《项目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按程序报批审定后报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备案。
四、整体下达涉农资金。市财政部门根据各类涉农资金牵头部门报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备案的资金分配方案，整体下达资金。其中，由市本级组织实施的项目资金按规定下达至市级业务部门，由各区统筹实施的项目资金按规定分类整体下达，资金额度不细化至具体项目。
五、同步下达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各类涉农资金牵头部门报市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备案的资金分配方案、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在市财政部门下达资金的同时，同步下达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任务清单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区分约束性任务和指导性任务 (二)各项任务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及完成任务的基本要求。(三) 对需多年实施、 滚动安排的任务，应合理界定每年任务量，对需在特定时期施工或季节性强的任务，应充分考虑其完成时限。
六、明确区级主体责任。市下放管理权限，建立目标到区、任务到区、资金到区、权责到区的“四到区”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市级负责管理监督，区级负责组织实施，各区（功能区）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下达的资金和任务清单，结合自身实际，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细化分解，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和任务完成计划，并组织项目实施和竣工验收。在完成约束性任务后，区级可将剩余资金调剂用于其他涉农项目，调剂范围原则上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的“农林水支出”方面项目，但不得用于农村医疗、社保、教育等另有保障措施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等项目。
七、加强涉农资金监管。预算年度终了及预算执行完毕，由各类涉农资金市级牵头部门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对约束性任务开展绩效考核，形成分类涉农资金绩效考核自评报告报市财政部门，市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对重点涉农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后续年度资金安排依据，市审计部门按照“谁审批、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按规定对负责资金分配使用的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区进行审计监督，市级业务主管部门及各区要主动接受人大和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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